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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项目 

有关纳税问题政策建议 
 

 

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，

通过引入专业化公司投资运营环境治理设施，形成专业化运营，

既有利于提高脱硫设施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，同时也有利于吸引

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污染治理，并形成新的运营机制。 

一、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项目进展情况 

为实现“十一五”环保规划提出的二氧化硫削减目标，提高

烟气脱硫设施建设和运行质量，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于 2007 年 7

月 4 日联合颁布了《关于开展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工作

的通知》（发改办环资[2007]1570 号）。截至目前，已有 20 个项

目、53 台机组、总容量 2328 万千瓦参与脱硫特许经营试点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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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9个项目、30 台机组、总容量 1386.5 万千瓦脱硫装置已按特

许经营方式运营。 

二、存在的问题 

1、纳税程序 

对于常规的电厂经营模式，电厂就电价收入（含脱硫电价收

入）缴纳增值税。开展脱硫特许经营后，脱硫电价收益全部转到

脱硫专业公司，因此，增加了纳税环节。 

2、增值税数额大，税负重 

开展脱硫特许经营后，脱硫专业公司将成为纳税义务人。由

于发电企业只能向电网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，造成脱硫设施用电

部分，脱硫专业公司在向发电企业支付电费时，不能取得电费的

增值税进项发票。 

同时，即使脱硫设施运行期间需要消耗的电、吸收剂（石灰

石或其他）、水、汽等均能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，但由于这些成本

与脱硫电价收入相比，比重相对较小（约为 1/3，折旧、维修、

财务费用等所占比重较大），在此基础上，所需缴纳的增值税数额

仍然很大，约等于脱硫电价收入按 11%税率全额缴纳增值税。 

描述 税种 税率 
计税 

基数 

综合税负估算 

（脱硫公司+发电企业） 

对脱硫公司就脱硫

电价收益征收的电

力产品增值税 

 

增值税 

 

17% 

 

差额 

A×10.7% 

＝A*17%/1.17*(1-33%)*（1+10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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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税务机构解释不统一 

对于脱硫特许经营模式，各地税务机关对脱硫专业公司脱硫

电价收益的适用税种、税目和税率解释不统一。一种观点认为，

脱硫电价收益应征收增值税，脱硫是工业加工过程，税目为“脱

硫结算电费”，属电力产品脱硫加工。另一种观点认为，脱硫电价

收益没有产品，其加工的内容是烟气，而不是电力本身，脱硫公

司不对外售电，只是提供脱硫服务，应按营业税（服务类）纳税。 

三、解决方案 

国家针对火电厂脱硫，出台了较多的优惠政策，如国债贴息、

国债补助、环保专项资金支持、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、外商

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、进口设备免税和贴息等。如果针对

脱硫电价收益征收高额度的增值税，将会抵消上述政策的实际效

果。考虑环保项目的公益性及特许经营的特殊形式，特提出如下

方案。 

为方便理解，假定以下列数据，作为示例计算税负情况： 

♦ 脱硫电价含税收益为100元（按现行脱硫电价0.015元/kWh

计算，需要的脱硫上网电量约为 6666.67kWh）； 

♦ 可取得进项增值税占销项的比例为 33%。 

方案一：按营业税（服务业）纳税 

方案内容：脱硫特许经营具有污染治理服务的性质，建议按

营业税（服务业）征收，当前的税率为 5%（加上附加后为 5.5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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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条件：国家明确不再就相同金额的脱硫电价收益对发电

企业、电网企业征收增值税。可考虑电网企业直接向脱硫公司支

付脱硫电费，电网企业和脱硫公司同时缴纳营业税。如发电企业

代收代付脱硫电费，其不用交纳流转税。 

税费：100×5.5%＝5.5 元 

注意事项：电网企业应明确分出特许经营脱硫电费非特许经

营脱硫电费的总量。从财务及统计技术角度能实现此目的。 

方案二：增值税纳税（税率 17%），采取先征后退 50%的方式 

方案内容：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电力产品增

值税征收管理办法》，电力产品销售应缴纳增值税，税率为 17%。，

对脱硫公司增值税采取先征后退 50%的方式。 

适用条件：准予脱硫专业公司的一般纳税人资格，并就脱硫

电价收益向发电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；同时，脱硫专业公司就脱

硫设施的用电部分向发电企业支付电费时，准予发电企业向脱硫

专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税费：100*17%/1.17*(1-33%)*（1+10%）=10.7*0.5=5.35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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